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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调整 2021 年财政预算的议案 

 

县人大常委会： 

2021 年财政预算是经县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在年度执行中县政府加大收入征收力度，大力挖潜增收，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大幅增长，以及上级新增加了转移支付补助,需对我

县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做出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相关规定，现向本次常委会提出 2021 年预算调整

方案，请予审议。 

一、 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2021 年，受清理欠税、欠费以及沿江采砂权公开出让等带

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收较大，拟将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由

年初 52,680 万元调整为 65,165 万元，超收 12,485 万元，同比

增长 32%。对于本级超收收入，按照有关规定，拟安排用于落实

民生政策增支和核销以前年度公益性财政暂付款 5,364万元。在

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上级新增下达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8,381

万元，新增上解支出 7,992 万元，一般转移支付净增加 389万元；

新增下达具有特定用途的专项转移支付 98,423 万元。以上增加

的一般转移支付资金主要安排用于基本民生等“五保”支出和疫

情防控支出，增加的专项转移支付按省、市有关规定和资金管理

办法安排使用。 



 2 

收入预算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相应由 235,217 万元

调整为 347,385万元，增加 112,16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本级支出由 229,276 万元调整为 333,452 万元，增加 104,176万

元；上解支出由 5,941 万元调整为 13,933 万元，增加 7,992 万

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土地市场交易量短于预期，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出现短收，拟将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由30,000

万元调整为 15,000 万元，净短收 15,000 万元。其中：土地出让

金收入由 28,070 万元调整为 12,450 万元，短收 15,620 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由 850万元调整为 1,350万元，超收 500万

元；污水处理费由 280万元调整为 400万元，超收 120万元，其

余项目保持不变。由于政府性基金收入具有指定用途，超收项目

按规定用途安排支出，短收项目相应调减支出。年度执行中，上

级新增加补助收入 2,211 万元，按相应的资金用途安排使用。 

收入预算调整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由 30,618 万元调整

为 17,829万元，减少 12,789 万元。 

本次预算调整经县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后，县财政将严格执

行调整后的预算，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实现预算平衡。 

以上调整，请审议。 

宾县人民政府 

2021 年 12 月 22日 


